
—1— 

  

 

 

 

 

 

 

 

桂教资助〔2019〕53 号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扶

贫办，各高等学校，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 

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22

号）、《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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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桂教扶贫〔2018〕

11 号）精神，为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期间未脱贫户、2016 年及

以后年度脱贫户、2014 年和 2015 年退出户家庭学生的差异化资

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资助对象 

我区符合资助条件的未脱贫户、2016 年及以后年度脱贫户、

2014 年和 2015 年退出户家庭学生。 

二、 资助标准  

（一）属于未脱贫户、2016 年及以后年度脱贫户家庭的学

生享受学前免保教费、中职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政策，并

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小学寄宿生每

年每生 1000 元、初中寄宿生每年每生 1250 元、小学非寄宿生每

年每生 500 元，初中非寄宿生每年每生 625 元；中等职业教育一

等国家助学金每年每生 3000 元；普通高中一等国家助学金每年

每生 3500 元；高等学校一等国家助学金每年每生 4300 元的标准

进行资助。 

（二）属于2014年和2015年退出户家庭的学生进行差异化

资助，由所在市、县和学校统筹上级下达资金、结合自有财力状

况并按照自治区规定的资助标准组织实施。其中：学前教育阶段，

由市、县自行制定资助政策并安排资金进行补助；义务教育阶段，

按照自治区统一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助标准进行

补助；中等职业教育阶段，享受免学费并按照二等国家助学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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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